
廉政案例宣導 

－漏列經費以他案浮報費用，不實核銷案 

⊙案情摘要

A 機關辦理活動，依活動工作協調會議結論，應邀請 10 人到場， 

每人出席費為 1,000 元，共需 1 萬元，惟活動承辦人丁漏未將出席

費用列入預算經費項目內，致出席活動人員將無法領取出席費，丁

即向主管甲反映，甲為解決上開問題，遂利用承辦人乙所辦理之另

一演出活動，指示乙在演出活動簽稿文件，虛偽填寫不實的演出人

員 30 名及金額費用 3 萬元（包含丁所承辦之活動出席人員 10 人，

出席費 1 萬元），經逐層陳核簽准核定，活動辦理完畢後於黏貼憑證

用紙上，填寫不實之金額 3 萬元及製作內容不實之活動演出人員印

領清冊、領據及所得通報表辦理核銷作業。A 機關據以核撥乙所承

辦之活動演出人員 3 萬元（包含實際參與演出 20 人演出費 2 萬元

及丁所承辦之活動 10 人出席費 1 萬元）。 

⊙相關法條 

一、 刑法第 216 條、第 213 條之行使公務員職務上登載不實文書

罪 

二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圖利罪 

 



⊙案情分析 

一、按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第 3 點規定：「各機關員工申請 

支付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

性負責，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。」。本案人員因自身錯誤未將參

與演出者出席費用列入活動所需經費項目內，非但未依合法行

政流程報請處理，反而利用其他活動之機會進行不實核銷，顯

然違背誠信原則。 

二、又本案人員明知請領出席費用人數與實際表演人數不符，因貪

圖一時便宜行事，欠缺「依法行政」及「上級違法命令不得遵

行」之觀念，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虛偽登載不實之參與活動

人數、活動金額，法令素養與法治教育需再加強。 

⊙小結 

圖利與便民只有一線之隔，公務員執行公務，在法律範圍內，給予

民眾方便，人民得到再大的好處，都是合法便民；如果明知法律規

範卻故意違反，而給予民眾方便，就算只是微小的利益，還是可能

成立圖利罪。公務員應依法行政，不要為了貪圖便利而便宜行事，

而有違法之疑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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